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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及其行为逻辑

———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

何显明
(浙江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学部 ,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 在市场化进程中 ,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之所以呈现出相当大的个性化差异 ,并给地

方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选择带来深刻的影响 ,关键在于随着制度环境的深刻变迁 ,拥有相对独立利益

结构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行政博弈 ,在中央下放的自主权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自主性空间。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 ,意味着地方政府实际权限、职责及行为边界的弹性化和模糊化 ,意味着地方政

府角色行为潜在多元化的可能性 ,它使得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 ,地方

政府既可能基于其相对超前的市场经济认知信念或理性选择的行为逻辑 ,成为区域市场体系的培育者

和引导者 ,也可能因为受制于对政治风险的顾虑或实现短期政绩最大化的追求 ,成为区域市场体系发育

的阻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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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Its Action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

A Perspective on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πs Action
H E Xian2ming

( De p artment of Public A dmi nist ration , Zhej i ang Col lege of A dmi nist ration ,

H angz hou 310012 , Chi na)

Abstract :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2up ,t he p rofound 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s have not only

built up powerf ul internal incentives for t he expansion of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ction , but also p rovided it with a very flexible space for possible expansion.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πs Action means t he possibility to realize the administ rative object s according to the

p urpose of t he local government , which possesses a relative independent beneficial st ruct ure , get s

rid of the cont rol of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local social powers possessing various

administ rative influences , and thereof t he action logic reflected , which is different f rom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p ublic des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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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ansion of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πs Action refers to t he boundary of power ,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 of t 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ndicating t he possibility of t he potential

diversification of the role action of t he local government . With t he expansion of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πs Action , t he uncertainty of t he action performance of t he local government

and of t he choice of courses of the develop ment of regional market system and it s performance has

logically taken place. In other words , t he local government can not only creatively make use of

t he policy opport unities to actively p 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t he regional market system

t hrough t he expansion of it s discretion of action , but also make t he fart hest use of the local

resources to realize t he maximiz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s t hrough t he expansion of discretion of

action and become the counteracting power for t he develop ment of the regional market system.

The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the discretion of ac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ws t hat the

action of t he local government not only lo ses the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rest riction of t he cent ral

gover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 but is also unable to form an effective rest riction system wit hin

t he f ramework of t he local politics and administ rative system. The action of t he local government

has been , to a large extent , in a sit uation away f rom regulation. Therefore , it has been the

important realistic p roblem of Chinaπs reform in political and administ rative systems to establish

complete law2oriented and standardized division system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 to fart hest reduce systematic spaces of gambling relation between t he government s ,

and to actively p romote the political power division reform and establish t he lateral power

check2and2balance system bot h inside and out side the party system on each p ublic aut hority level

so as to finally establish an effective cont rol system of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πs Action.

Key words : market2oriented ;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 action mode ; regional market

system

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功能 ,是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历程及其

经验的一个重要视角。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国内外学者先后从社会结构的“蜂窝”化[1 ] 、地方内部

的法团主义倾向[ 2 ] 、制度创新多元角色内部的互动关系[3 ]3 、政府间委托 —代理机制及其变异[4 ]45 、

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结构[5 ] 、政府间的横向竞争[6 ]58等视角 ,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的

角色模式及其演变提出了多种解释框架。多元视角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考的视野 ,也加剧了人们

在理解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时的困惑。显然 ,“经验研究质疑了用一种模式阐释中国地方政府性质的

可行性”[7 ]97 。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 ,在相近的制度环境下 ,在同样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框架内 ,地方政府在市

场化进程中角色的个性化现象是何以可能的 ? 我们认为 ,市场化进程中制度环境的深刻变迁 ,不仅

使地方政府演变成了拥有特殊利益结构和效用偏好的行为主体 ,导致其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和基

本准则发生重大变更 ,而且客观上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 ,模糊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边

界 ,为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个充满弹性的自主性空间。无论是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

还是追求地方政府自身的行政目标 ,地方政府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选择余地。而正是地方政

府自主性的扩张铸就了地方政府行为巨大的不确定性 ,也铸就了地方政府行为以及地方经济发展

模式的区域性和个性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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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自主性 :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地方政府角色多元化、个性化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 ,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 ,地方政府实际

权限及行为选择空间呈现出了日益膨胀的趋势 ,地方“政府选择的可能性空间相对较大 ,且具有较

大的弹性”[ 8 ]12 。地方政府得以通过各种“变通”[9 ]70 ,实现“政策的选择性执行”[10 ]167 ;得以借助于压

力型体制的“政治承包”机制[ 11 ] ,使国家丧失“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 12 ]82 。

地方政府实际权限的伸缩性以及地方政府选择空间的弹性化 ,是理解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

行为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一问题虽然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但尚未有系统的分析。本文试

以“地方政府自主性”(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①概念来概括这一现象 ,并尝试围绕这

一核心分析概念 ,建立起一个地方政府行为分析的新框架。

“地方政府自主性”,是笔者受“国家自主性”和“官僚自主性”两个重要概念的启发而自创的概

念 ,指的是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 ,超越上级政府和地方各种具有行政影响力的社会力

量的制约 ,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行政目标的可能性 ,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区别于上级政府和地方

公众意愿的行为逻辑。

地方政府自主性有别于常用的地方自主权概念。地方自主权在中国的语境下 ,指的是中央政

府通过法律和政策明确授权给地方或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如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 ,扩

大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权范围 ,授权省级人大及副省级城市人大部分立法权 ;通过灵活的行政性放

权 ,扩大地方某些经济管理或公共事务管理权限 ,等等。地方政府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地

方自主权的自我扩张 ,即地方政府通过同中央的行政博弈 ,有意无意地超越自身权限 ,突破政策界

线 ,获取中央政府并没有赋予的权限。从某种意义上说 ,只要地方政府超越权限、违反法律和政策

规范的行为没有被及时查处 ,地方政府事实上就获得了远远大于中央下放的自主权权限 ,大大超越

法律和政策设定的行为边界。在这个充满弹性的自主性空间中 ,地方政府不仅能够根据自身的偏

好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履行自己的职能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目标来配置其拥有的越来越

丰富的公共资源 ,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凭借自己同上级政府的博弈经验或者地方的经济实力 ,

自主地把握政府行为的边界。

概言之 ,“地方政府自主性”作为一个行政学概念 ,考量的是地方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超越各

种政治、行政力量的制约 ,按照自己的效用偏好去实现其特定的行政目标的可能性。按照上述概念

界定 ,地方政府自主性有三大构成要件 :一是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 ,以及由此决定的特定

的效用目标。二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 ,实现其确定的行政目标的自主能力。三是特殊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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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现代政治学的视野中 ,“国家自主性”( The Autonomy of t he State)是一个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范畴 ,它所强调的

是国家能在何种程度上超越共同体中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制约 ,而保持自身的超越性和公共性 (参见时和兴《关系、限度、

制度 :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而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官僚自主性”(Bureaucratic

Discretion)概念 ,指的是官僚机构或个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和供方垄断地位 ,超越其法定的地位和职能 ,超越政治家和政治

机构的控制 ,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现象 (参见 Niskanen , William. B ureaucracy and Rep resentative

Government . Chicago :Aldine2At herton ,1971 ;袁瑞军《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公共选择学派有关论点评介》,载《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1999 年第 6 期 ,第 70 - 75 页) 。需要指出的是 ,在英文语境中 ,Discretion 与 Autonomy 都含有“自主性”的意

思 ,其中 Discretion 更多地对应于中文的自由裁量权概念 ,而 Autonomy 更多地对应于自主权概念。本文的地方政府自主

性概念 ,其内涵同自由裁量权和自主权均有差异。自由裁量权是在确立规则的前提和框架之内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

对微观层面具体行为的相机决断权。而地方政府自主性概念既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 ,也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但相比较

而言 ,地方政府自主性同自主权 (Autonomy)概念的内涵差异更大。因此 ,本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自主性和李连江、

欧博文的“基层自主性”( St reet2Level Discretion) 概念 , 将地方政府自主性概念权且释为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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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结构和自主行动能力 ,以及特定的外部制度约束条件共同决定的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下 ,从理论上讲 ,地方政府是两大政治委托人 (中央政府与地方公众)的

代理人 ,其行为有两大责任约束机制。与此相对应 ,地方政府自主性概念的内涵也可以从两个维度

来理解 :一是纵向维度的地方政府自主性 ,即地方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上级政府 ,特别是中

央政府对其行为的控制 ,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其特定的行政目标 ;二是横向维度的地方政府自主

性 ,即地方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摆脱各种具有行政影响力的地方社会群体的左右 ,保持自身在利

益上的超越性。在社会利益分化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如果不能保持其相对于社会各阶层的自主性 ,

其政策行为就有可能被某些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或者过多地受到地方行政长官追求短期政绩

最大化冲动的左右。由于地方政府的横向自主性涉及的是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严格

地讲 ,这是一个政治学问题 ,因而 ,本文对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探讨 ,重点聚焦于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

政府的纵向自主性。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内在动力机制

地方政府自主性意识觉醒最重要的制度背景莫过于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 ,

财政体制改革的效应已远不止限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 ,它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重构了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下 ,地方政府成为拥有独立的财力和财权 ,具有独立经

济利益目标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 ,而不再是传统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

织。同时 ,随着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变迁 ,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富 ,地方政府自主性

能力因此得到了显著的增强。财政体制“联邦化”趋向[13 ] ,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根据自

身的偏好自主地确立行政目标 ,并运用自己掌握的财权和财力最大限度地整合地方资源 ,以实现其

特定的行政意图。

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另一个重要诱发机制 ,是地方利益的显性化及其同地方政府合法性的

内在关联。地方政府的效用偏好同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一方面 ,地方政府行为镶

嵌于区域社会文化网络之中 ,地方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同地方经济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

联。另一方面 ,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和各种非预算收入的源头活水。地方经

济越发达 ,地方政府最终实际可自主支配的地方财政收入就越大 ,按照自身的意志实现其特殊行政

目标的自主性能力就越强。利益上的紧密联系 ,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单纯地对

上级政府负责的责任约束机制和动力机制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公众的天平之间 ,后者的砝码不断加

重 ,地方利益的权衡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在市场化

和法治化的进程中 ,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在执政党将唤起民众合法性信

仰的努力转向“绩效合法性”,地方人大的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面临的地方舆论压

力越来越大。因而 ,最大限度地迎合、满足地方民众 ,特别是地方强势利益群体的愿望 ,同上级政府

和中央政府展开各种利益博弈 ,突破中央政府的政策性限制 ,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便成为市场

化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演变的重要趋向。

政绩至上的考核机制是诱发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一只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日益刚性化的以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 ,是一种带有强烈功

利主义色彩的压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它将经济发展绩效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进而将其

同官员的职务提升直接挂钩 ,将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同地方经济发展绩效直接联系起来。地方政

府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由此被空前地调动起来 ,形成了追求任期政绩

最大化的强烈冲动。干部选拔任用年轻化标准的僵硬化以及干部职务变动过于频繁的现象 ,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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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官员短期化、功利化的行为取向 ,诱发了地方官员最大限度地扩张自主性 ,以各

种非常规的手段 ,甚至超越权限或违反既定政策规定的方式 ,去最大限度地汲取、整合资源 ,以实现

短期政绩的最大化。

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另一重要强化机制是政府间竞争的挤压效应。地方政府追求的政绩最

大化和地方利益代表最大化有一个共同的衡量尺度 ,那就是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使辖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赢得优势。地方政府要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赢得优势 ,一方面 ,必

须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 ,同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展开博弈 ,力求为本地经济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资源

和更有利的政策空间 ,使自身在同级政府间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 ,必须通过政策和资

源的竞争 ,同其他地方政府争夺流动性的要素资源 ,在限制本地资源流出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争取

外部资源涌入。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 ,哪个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越强 ,竞争策略更灵活、更优惠 ,哪个

政府在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 ,为赢得区域经济竞争和政府间政绩竞争的优势 ,许

多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倾向于进一步强化对微观经济的行政干预 ,并在突破中央政策底线、

超越自身权限的自主性行为上形成了相互攀比的竞争效应。

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 ,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性意识的不断提升 ,地方政府扩张自主性的实力和

资本也得到了不断积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财政体制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 ,地方政府不仅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财力和财权 ,而且成为了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投资主体 ,获

得了辖区内国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 ,其实际能控制的社会资源也日趋丰富。二是在中央

与地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地方政府拥有显著的信息优势。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地方政府

主导的局部性试验获得市场化改革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的背景下 ,这种信息优势更是赋予了地方政

府极大的扩张自主性的能力。三是“下管一级”的人事制度改革赋予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任命其下

属的权力 ,客观上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控制其下属贯彻自己的行政意志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权限 ,各

级地方政府可以有效地将自主性的行政意图贯彻到下级政府的行为过程之中 ,迫使下级政府按照

其确定的行政目标 ,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行政目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外部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 ,是制度环境变迁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选择。制度环境是“一系

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14 ]270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制度环境的深刻演变 ,特别是持续性的行政性放权所赋予地方政府越来越大的自主权 ,为地方政府

自主性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大量制度短缺现象 ,则

为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留下了极大的弹性空间。

意识形态及其演变构成了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在法治国家 ,制度环境最重

要的构成要件是宪法或者说宪法秩序 ,而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条件下 ,意识形态可能对地方政府行为

选择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方面 ,在中国 ,涉及基础性的制度变革都是由党的重要会议作出决定

的 ,党的中央会议精神是最高的政治约束 ,党纲所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构成制度环境的核心。另一

方面 ,“中国的宪政并不比普通的法律更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15 ]80 。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 ,忠

诚于主流意识形态 ,甚至在政治立场上宁“左”勿右 ,固然不一定意味就能获得政治晋升机会 ,但至

少不会有政治风险。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核心 ,在绝对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 ,其运作是

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着强有力的激励和惩罚机制 ,

是一种硬约束而不是软约束。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意识形态变迁总体上呈现出以发展为导向的现

实主义策略 ,呈现出对市场化改革日益扩大的包容性 ,但其具体的变革过程则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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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纷争 ,甚至是激烈的政治斗争 ,使得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条件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地方政府要

顺应民间和市场的要求 ,支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都要或多或少地

偏离旧的意识形态的框框 ,但这种偏离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 ,不能同敏感的意识形态发生激烈

的正面冲突。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对于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变革极限有很好的把握 ,具备为市场化

改革进行政治合法性辩护、弥合传统意识形态与地方体制改革创新裂缝的高超政治艺术。超越政

治意识形态设定的政治边界来推进市场化改革 ,固然需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但意识形态的波

动性在一定意义上恰恰也为地方政府扩大自主性提供了空间 ,为地方政府施展政治博弈的艺术提

供了相当大的舞台。

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另一重要制度背景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弹性化的演

变趋向。持续性放权改革 ,使中国传统单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逐步让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权

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新格局。从总体上讲 ,中国国家结构形式无疑体现了单一制的特点 ,但地方政府

所拥有的权限表明 ,中国现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已渗入了不少联邦制的要素 :新宪法和地方组织法

肯定了地方政府是拥有相对独立权责的一级公共事务管理主体 ;省级政府以及部分副省级城市和

地级市拥有了部分立法权 ;从法理上说 ,地方行政长官是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免的 ,执法

和司法体制基本上也是地方化的 ;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预算 ,并且独立编制 ,接受当地人民代

表大会的审议和监督 ,如此等等。现阶段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复杂性恰恰就发生在这种混

合体制中。说是单一制 ,地方政府却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央政府指令的执行者 ,而是拥有相对独立利

益和权限的管理主体 ;说是联邦制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又不是一种契约性的伙伴关系 ,双方

在财政、人事、司法等方面的权限和职责又没有形成明晰的法律分工。正是这种含混的体制特征 ,

为地方政府在有限的地方自主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扩张其行为自主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基本上以放权为基调。但不可否

认的是 ,这种行政性放权依然没有能够从制度上有效地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权限的合理

分工问题。其一 ,行政性放权的不规范性为地方政府扩张其行为自主性提供了充满弹性的制度空

间。行政性放权是一种政策性行为 ,每一次权力的放或收都是中央根据其政策需要而采取的一种

权宜性措施。放权带有鲜明的主观随意性 ,因而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实际上一直是相当模糊的。

其二 ,行政性和政策性放权诱发了政府间关系的博弈化。中央政府固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威

优势 ,灵活地掌握收权或放权的尺度 ,做到收放自如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消极

的。在权力博弈过程中 ,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信息优势 ,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的行为

自主性。基于以往的历史经验 ,地方政府会合理地预期中央每次的放权都可能是一种暂时性的现

象 ,下放给地方政府的权力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收回去。因而 ,理性的对策必然是 :一旦中央放权 ,就

必须及时地将下放的权力用足 ,甚至往往以“打擦边球”的方式 ,自行扩张权限。其三 ,目前中央与

地方的委托代理控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 —行政的一揽子承包机制。受信息不对称和监

督成本的限制 ,中央政府只能通过下达一个刚性的指标体系的方式来约束地方政府。这种承包机

制在给地方政府建构一种体现中央政府行政意图的压力机制的同时 ,恰恰给地方政府扩张行为自主

性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在此 ,地方政府以完成指标任务为前提 ,获得了在指标任务以外事务上“说了

算”的自主权 ;以满足上级政府的目标控制为前提 ,获得了行为方式和行政策略运用上的充分自主权。

渐进性改革的“试错性”逻辑所决定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自主行为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是地

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又一重要制度背景。对市场经济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是中国改革走上渐进性

轨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邓小平对改革方略所作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概括 ,贴切地反映了这种知识约束的困境。在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中央政府都迫切需要

通过局部性改革的绩效来启示下一步改革目标及其路径的选择 ,并证明这种选择的合理性 ,降低全

03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7 卷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局性改革的风险。而要发挥地方政府在局部改革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不仅需要充分赋予地方政

府某些必要的自主权 ,而且必须对地方政府在改革试验过程中的种种不合乎旧体制、旧政策的冲动

保持必要的宽容。制度创新本身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 ,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 ,因而地方政府

在从事创新试验时 ,其行为选择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行走于规则的边缘 ,突破现有体制、政策的限制。

因此 ,中央政府不可能既不允许地方政府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越雷池一步 ,又要求地方政府取得创

新性成果。换言之 ,中央政府恰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默认地方政府扩张其自主性的情况下 ,才有可

能指望地方政府为自己提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制度变革启示。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给地方政府

主导的制度创新试验设立明确的行为边界。问题在于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有着特殊效用目标的行

为主体 ,一旦其扩张行为自主性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认 ,不仅会一再尝试突破中

央政府并不明示的、它所能容忍的行为边界 ,而且还会将这种扩张服从于自身特定的效用目标。

综上所述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制度环境的一系列深刻演变 ,使地方政府在整个中国行政管理体

制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改变 ,逐步从一个单纯的中央指令的执行者演变成一个有着自身特殊利益

结构和效用目标的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主体。与此同时 ,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一系列分权改革重

构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 ,利益驱动和政绩诱惑成为地方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内在动因。角色

的转变和动力机制的转化 ,不可避免地塑造出了地方政府努力实现政绩最大化和地方利益最大化

的新的行为准则。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尚未形成刚性化的权限、职责分工体系 ,中央政府尚

未形成监督控制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机制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基于其特定的效用目标 ,必然想方设

法、最大限度地扩张自身的行为自主性空间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 ,履行自身职

责。这样 ,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 ,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就表现为 :充分利用中央政府放权改革提

供的机遇 ,不断扩张自身的行为自主性空间 ,努力增强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 ,增强自身在政策执行

和职能履行上的选择余地 ,通过最大限度地获取上级政府掌握的资源 ,汲取辖区外的市场要素 ,加

快地方经济发展 ,努力在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中赢得优势 ,进而实现政绩最大化和地方利益最大化。

四、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及其演变

地方政府自主性是理解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的关键变量。总体而言 ,在

中央政府希望既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和推进体制改革的积极性 ,又采用政策性手段对地方

政府的行为进行控制 ,避免改革造成的震动过大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要实现建立在其特殊的利益结

构和效用偏好之上的行政目标 ,就不可能去做循规蹈矩的中央政府意志的执行者 ,其主动性也不可

能停留于中央明确下放的自主权范围 ,而势必要通过各种手段同中央政府展开各种行政博弈 ,通过

行政不干预、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和变通性执行以及自我赋权等方式来自行扩大自主权 ,按照自己的

意志和策略去实现其行政目标。

(一)地方政府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的个性化

地方政府自主性不同于地方自主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可能

性空间。通过规避法律、政策的限制 ,地方政府可以成倍地放大中央政府下放的自主权 ,甚至获取

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下放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趋利动机的强弱 ,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

博弈经验的丰富程度 ,以及地方行政长官决断能力的大小 ,往往都会成为地方政府实际拥有的行为

自主性空间大小的决定性因素。就宪法和法律明确界定的权力而言 ,中国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自主

权可能无法同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相提并论 ;但就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空间而言 ,中国地方政府

实际拥有的自主性也许连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也无法望其项背。在此 ,既没有中央政府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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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间职能、权限的严格界定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力制约 ,也没有地方内部有效的权力制衡。地方

政府自主性的扩张使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模式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个性化色彩 ,并给地方

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选择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一过程中 ,地方行政长官的个性因素甚至也足

以构成一个重要变量。同一个地方政府 ,在相近的制度、资源约束条件下 ,不同的行政长官当政 ,也

可能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一定意义上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所形成的多种区域工业化、市场化模式 ,正是地方政府

自主性扩张的产物。作为理性的社会行为主体 ,地方政府将根据它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对最大化其

特定效用目标的路径、策略作出理性选择。这样 ,特定制度条件下的地方资源要素构成、地方政府

的意识形态偏好、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路径依赖现象等等 ,都会给地方政府行为选择营造出不同的

情境 ,并制约着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的扩张及其运用。而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地方

政府构成市场主体最重要的制度约束 ,其行为选择对于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将

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苏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 ,使地方政府控制

了相对丰富的资源 ,形成了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使得地方政府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偏

好”[16 ]130 ,走上了主要依靠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在此 ,地方政府更乐于扮演制

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 ,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微观经济过程 ,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性甚至

是支配性的作用。而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 ,强化了地

方政府对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偏好和依赖 ,由此形成地方工业化、市场化模式与强政府行为模式相

互支撑、相互强化的内在机制。相形之下 ,温州乃至浙江之所以一开始就走上了市场化、民营化的

道路 ,就在于这一地区长期处在计划体制的边沿地带 ,是国有经济力量最薄弱的地区之一。一方

面 ,地方政府既无法指望国有经济支撑地方经济发展 ,也没有财力扶持乡镇集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

面 ,地方民众凭借区域文化传统所赋予的敏锐的工商意识和丰富的民间企业家资源 ,自发地在体制

外形成了强烈的创业冲动。于是 ,默认、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 ,并逐

步形成地方政府相对无为与地方民众大胆创新的互动机制。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的层级差异

作为有着自身特殊效用目标的理性的行为主体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是在政治风险与地方利

益之间的某种平衡中作出的。追求政绩最大化和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政治企业家总是“力图把制度

创新的空间推进到中央治国者授权或默许的极限值上”[17 ]28 。政治风险与地方利益及政治企业家

的政绩构成了制约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两个重要维度。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企业家面临的政治风

险及其与地方利益关联度的差异 ,决定了他们在相近的制度环境下可能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由此

形成政府行为模式的层级间差异。因此 ,笼统地说 ,政治企业家甚至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风险

最小化”[18 ]6 ,它并不符合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实际。尽管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政治企业家都必须面

对政治风险问题 ,但政治风险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 ,政府层级越高 ,

政治企业家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越强 ,其决策影响面和政治风险也越大 ;相反 ,政府层级越低 ,政治

企业家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关联度就越高 ,其个人效用目标与经济利益 (而不是政治晋升) 的关联度

就越大。因此 ,相对于县级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 ,省级政府的政治企业家的政治敏感度要高得多 ,

因而更有可能在区域市场化的制度创新过程中采取“风险最小化”策略。而乡镇基层政府的政治企

业家同微观经济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 ,同时也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制度创新愿

望有着更为深切的了解 ,因而其行为选择的逻辑更有可能是“风险偏好型”的 ,地方利益会在更大程

度上左右其行为选择。

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支持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政治企业家基于个人效用目标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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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风险的敏感度的区别 ,以及政治企业家同微观经济主体利益关联度的差异 ,决定了地方政府对于

民间市场化改革创新实践的态度会呈现出梯度性差异。通常乡镇基层政府及县级政府会敏锐地最

先意识到民营化、市场化改革对于地方民众、政府自身乃至政治企业家个人潜在的收益 ,其支持市

场化改革的态度也最为明确 ,而省级政府及其政治企业家通常最为慎重或者说“保守”[19 ]23 。这样 ,

地方政府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态度取舍 ,往往呈现出自下而上的一级同化一级、一级说服一级的态

势。下级政府在形成了对民间市场化改革的认同之后 ,想方设法地以制度创新的经济绩效说服上

级政府 ,让其相信民营化、市场化是发展地方经济的必由之路 ,打消上级领导对政治风险的顾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这种梯度性差异 ,为区域市场体系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恰当的行政支撑。如果

说没有基层政府相对超前的市场化改革信念 ,以及对旧体制大胆的背离 ,就不可能有民间市场经济

的破土而出的话 ,那么 ,较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果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表现出同基层政府一样的政治

立场和政策取向 ,同样可能意味着许多体制创新试验的夭折。

(三)地方政府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的演变轨迹

地方政府自主性以及地方政府扩张自主性动力的决定性因素 ,是地方政府面临的制度约束条

件。制度环境的演变导致地方政府行为自主性空间扩大或收缩的变更 ,以及地方政府效用偏好结

构、激励机构的变动 ,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策略、手段不断调整 ,并最终制约地

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演变。

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及运用的不同行为选择 ,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总

体上讲 ,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分水岭 ,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绩效发生了令人关注的变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由于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 ,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旧体制

还严重地束缚着市场化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 ,市场化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僵化意识形态和旧体

制的束缚 ,因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在相对超前的市场经济经验认知的支撑下 ,超越

意识形态和旧体制的束缚 ,以默许和支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 ,保护和支持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

行为方式 ,推进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这种自主性行为 ,客观而有效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并

为宏观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经验支持。确切地说 ,地方政府通过扩张其行为自主性来推

动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 ,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在驱动力。与此同时 ,在财税包干体制下 ,

地方政府能够较充分地分享地方经济繁荣的果实 ,其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博弈往往更倾向于采取藏

富于民的策略。因而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同地方公共利益增长相容性较高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

择也较符合地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导向。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的变革 ,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化 ,地方

政府自主性的扩张在进一步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呈现出了越来越多地偏离地方公共利

益最大化轨道的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意识形态纷争基本停息之后 ,随着区域间

经济发展竞争日益加剧 ,各级地方政府为调动下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越来越直接地把政

府绩效考核简化为主要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 ,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意识被空前激发起来 ,成为政府

行为选择的重要目标导向。二是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 ,以短期政绩最大化为导向的政府行为越

来越倚重于从体制外寻求资源支撑 ,原先藏富于民的策略逐步为最大限度地汲取地方资源策略所

取代。三是在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效用目标同以私

营企业主群体为代表的资本力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形成了很强的共容性 ,地方政府日益膨胀

的自主性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了资本力量的左右。在“亲商重商”等口号下 ,一些急于改变地方经济

面貌或急于在短期内创造政绩的地方政府 ,开始倾向于对资本力量的利益诉求作出无限制的让步 ,

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横向自主性不断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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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悖论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充满弹性的可能性空间 ,合乎逻辑地产生了地方政府行为绩效的不确定性 ,

以及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路径选择及其绩效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既可能通过扩张其行为自主

性 ,创造性地利用政策机遇 ,根据区域比较优势 ,找到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 ,极大地推进区

域市场体系的发育 ;也可能通过扩张自主性 ,强化对区域市场体系的干预 ,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 ,并最

大限度汲取地方资源 ,致力于实现政绩最大化 ,从而成为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重要障碍。就区域市场

体系的发育而言 ,地方政府之手既可能是“无为之手”,也可能是“扶持之手”或“掠夺之手”。换言之 ,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 ,无论对于政府自身的发展还是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而言 ,都是一把双刃剑。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展 ,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推进体制创新和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

力。从区域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 ,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的活力与地方政府自主性有着

重要的内在关联。在地方政府自主性和创造性行为的推动下 ,全国各地创造出了一系列经济发展

和体制创新的模式 ,这些创新实践为强制性的宏观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支撑。另一方

面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及其行为边界 ,使地方政府得

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偏好 ,选择性地履行自身的职能 ,选择性地执行上级政府制定

的政策 ,造成地方政府片面追求 GDP 增长 ,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

平 ,以及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屡屡失效 ,“行政区经济”现象久治不愈等一系列问题。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膨胀 ,表明现行体制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处于

失范境地。地方政府基于其特殊的效用目标 ,有着无限制地扩张行为自主性的内在冲动 ,而中央政

府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则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

效控制。这样 ,众多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共同汇聚而成的往往是政府体系的集体非理性现象。联

系到地方政府横向自主性趋于弱化的态势 ,以及地方权力结构的集权化趋向 ,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 ,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行为自主性 ,有可能演变出追求短期政绩最大化的地方行政长官与追求利

益最大化的资本力量特别是地方寡头资本互惠合谋的现象。这是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面临的最严

峻的挑战。这一挑战的紧迫性预示着深化行政分权改革 ,建立法律化、规范化的政府间职责、权限

分工体系 ,压缩政府间博弈的空间 ;推进政治分权改革 ,探索在各级公共权威层面建立体制内和体

制外的横向权力制衡机制 ,提升地方政府的横向自主性 ,已经成为现阶段改革的重大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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